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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9年12月27日 星期五A14

延期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19〕22号

我局于2019年11月27日在《海南日报》B07版发布的《儋州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自然资公告〔2019〕15
号），因故延期。具体延期事项：1.咨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手册原截
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6日16:00，现延期至2020年1月15日
16:00；2.交纳竞买保证金原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6日16:
00，现延期至2020年1月15日16:00；3.竞买资格原确认时间为
2019年12月26日17:00前，现延期至2020年1月15日17:00
前；4.挂牌原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11:00，现延期至2020
年1月17日17:00。

特此公告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27日

延期公告 儋自然资公告〔2019〕21号

我局于2019年11月27日在《海南日报》B07版发布的《儋州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儋自然资公告〔2019〕16
号），因故延期。具体延期事项：1.咨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手册原截
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现延期至2020年1月15日16:00；
2.交纳竞买保证金原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27日16:00，现延
期至2020年1月15日16:00；3.竞买资格原确认时间为2019年
12月27日17:00前，现延期至2020年1月15日17:00前；4.挂牌
原截止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16:30，现延期至2020年1月17
日16:30。

特此公告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27日

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由我司对琼海市嘉积镇银海开发区（北方邨小区）7-2-

25号商铺进行公开拍卖。该标的为上、下两层临街铺面，高档装修，建
筑面积182.80平方米。参考价：200万元人民币，竞买保证金：20万元
人民币。现将拍卖事项公告如下：1、拍卖时间：2020年1月15日下午
15时。2、拍卖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02房。3、标
的展示及办理相关竞买手续时间：见报之日起至2020年1月14日
17：00时止。4、报名地点：海口市义龙西路36号钟山大厦A座3楼。
5、缴纳保证金时间：以2020年1月14日12：00前到账为准。6、收取
竞买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华信拍卖有限责任公司；开户行：工行海
口义龙支行；账号：2201 0208 0920 0042 968 。7、缴款用途处须填
明：琼海02号竞买保证金（如代缴必须注明代某某缴纳）。8、标的情
况说明：标的按现状进行净价拍卖，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相
关税、费由买受人全部承担。拍卖机构电话：66533938；18689563567

公 示
昌江金龙石料开发有限公司、海南联手矿业有限公司、海南

昌江金陇三土石有限公司、杨应发、陈道海、郑有余、赵赞海、郭宏

光、陈献云等9家采矿权人，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关于

加快退还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通知》精神（琼自然资

函1645〔2019〕函），我局拟退还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由于联系不到企业、个人，请上述9家采矿权人自登报之日起15

日内到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生态修复室办理退还

保证金手续，如逾期不来办理，我局将上报县政府批准，将该保证

金上交县财政，统筹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作，不再退还。

昌江黎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27日

（生态修复室联系电话：0898-26622465）

根据《文昌市建筑用砂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相关规定，文
昌市建筑用砂交易平台定于2019年 12月 30日正式对外营
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营业时间：每周一至周五（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09:
00-11:00,14:00-16:00。

二、营业地点：文昌市庆龄西横路杏林花园小区10号（市旅
控公司1楼）。

三、业务范围：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建筑用砂的市场交易、
交收，提供物流配送、供应链金融咨询、信息、技术、场所和设施
等相关服务。

四、交易流程：
（一）交易注册；
（二）交易产品信息预先公告：
1、填写《预先公告信息表》报单，确定起始交易价格；
2、提供相关砂源、砂质、堆场及交易双方等相关证明文件；
3、满足平台规定的其他条件；
4、交易平台审核通过后在交易平台预先公告。
预先公告有效期最长不超过10个工作日，过有效期后未成

交的交易要约自动失效；如需再次预先公告，应当重新申请。
（三）交易产品成交：
1、交易方通过现货平台交易系统选择所需的建筑用砂，在

确定交易意向后作为成交方，按交易平台有关规定填写《成交
确认单》，由建筑用砂购买方存入总货款；

2、平台审核通过，冻结建筑用砂购买者的货款；
3、交易双方在交易平台鉴证下签订购销合同，并在交易平

台上公布成交信息。
（四）货物交收的物流配送及结算：
1、交易平台向交易双方发出《提货单》；
2、交易双方凭《提货单》办理验货交收手续，交易方自行选

择货物配送或委托交易平台代理物流配送；
3、出具货物发票、《收货确认书》；
4、交易双方完成交收后，凭货物发票、《收货确认书》在交

易平台办理结算手续；
5、交易平台依据交易双方成交情况及结算结果，对应收应

付的款项实行净额一次划转。
五、准入机制：
（一）建筑用砂经营者进入平台交易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依法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单位或者个人，具备良好

的商业信誉和资金实力，能独立从事商品交易活动；
2.按照规定办理建筑用砂堆放场所的相关手续，并提供建

筑用砂来源合法的相关证明；
3.交易平台规定的其它条件。
（二）建筑用砂购买者进入平台交易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有良好的信用记录，并提供相关房屋、工棚、养殖厂、厂房

及其他建设的合法报建手续等证明文件；
2.交易平台规定的其它条件。
六、联系电话：0898-63389001
七、公告日期：2019年12月27日—2019年12月29日

文昌市人民政府
2019年12月27日

文昌市人民政府
关于文昌市建筑用砂交易平台正式对外营业公告

作废声明
海口市人民医院医务处病历资料专

用章因磨损无法使用，现声明作废。

海口市人民医院

2019年12月27日

根据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的债权转让安排，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将其对以下借款人：1.对借款人海口众赢实业有限公司及
其担保人北京厚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邵为军、闻志永、梁照
阳、陈峰及柯慧娟等7名债务人享有的主债权【贷款合同编号：
海口社2015年流借(诚)字第4号】，该笔债权本金50000000
元,利息、罚息和复利（截至2019年6月20日前，前述借款人所
欠利息、罚息和复利共计人民币33292836.53元；2019年6月
20日以后的利息、罚息和复利以人民币50000000元为本金，
按照编号为【海口社2015年流借(诚)字第4号】《海南省农村信
用社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约定的方式计算）、按照合同计算的其
他费用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2.对借款人海南温氏启发包
装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温大喜及翁海清等3名债务人享有的主
债权【贷款合同编号：海口联社青年分社/行2018年流借(诚)字
第1号】，该笔债权本金11899394.28元,利息、罚息和复利（截
至2019年6月20日前，前述借款人所欠利息、罚息和复利共计
人民币722889.13元；2019年6月20日以后的利息、罚息和复
利以人民币11899394.28元为本金，按照编号为【海口联社青年
分社/行2018年流借(诚)字第1号】《海南省农村信用社流动资
金贷款合同2015年修订版》约定的方式计算）、按照合同计算
的其他费用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3.对借款人海南浩远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东莞市万和酒店有限公司、蔡伟

基、蔡伟勤及王大强等5名债务人享有的主债权【贷款合同编
号：海口社 2012 年固借 (诚)字第 55 号】，该笔债权本金
775535.03元,利息、罚息和复利（截至2019年6月20日前，前
述借款人所欠利息、罚息和复利共计人民币95710.01元；2019
年6月20日以后的利息、罚息和复利以人民币775535.03元为
本金，按照编号为【海口社2012年固借(诚)字第55号】《海南省
农村信用社固定资产贷款合同2010版》约定的方式计算）、按
照合同计算的其他费用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
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中国东方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
担保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海口众赢实业有限公司及其
担保人北京厚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邵为军、闻志永、梁照阳、
陈峰及柯慧娟等7名债务人；借款人海南温氏启发包装有限公
司及其担保人温大喜及翁海清等3名债务人；借款人海南浩远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东莞市万和酒店有限公司、蔡
伟基、蔡伟勤及王大强等5名债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
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
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二○一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海口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与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
二、项目名称：全省农行通信一体化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基本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
2.截至投标截止日，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未被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
记录名单。

3.在本项目所在地域内，供应商所投产品/服务未被列入《中
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名录》；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
人、授权代表人未被列入《中国农业银行集中采购禁入人员名
单》。

4.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代表人未被中国农
业银行禁入。

5.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与招标人高管
人员及使用需求部门、采购部门关键岗位人员无夫妻、直系血亲、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

6.投标人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
人，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

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其他要求。
供应商具有2016年1月1日以来提供过通信服务的合同（需

提供加盖公章合同复印件，合同原件备查）。
四、报名资料：
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

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收加盖公章
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2.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11号海南省农行6层集中采购办公室。
3.联系人：何女士
4.联系电话：0898—66796191
六、声明
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材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作假
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

2.中国农业银行接收报名供应商的报名材料并不表示接受报
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

采购报名公告三亚供电局关于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的公告
我局于2018年11月起开始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通过多

种渠道催促相关民营企业前来办理对账及付款手续。截止至目
前，仍有部分单位未至我局办理相关手续。请以下单位在2019
年12月31日前携带对账单（盖公章）、已付款项发票复印件、银
行收款单复印件来我局办理对账及付款手续。特此公告。

附：相关民营企业清单
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三亚供电局

2019年12月26日

序号
1
2
3
4

单位名称
北京华德嘉业软件公司
海南大广坝电力工程公司
海南海宁宏大电气有限公司
海南新电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序号
5
6
7
8

单位名称
三亚火车头众格家具商行
三亚永嘉家私城
深圳市力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郑州祥和集团电力安装有限公司

债务催收公告
海南滨海大酒店是海南海钢集团所属分公司，其名下所属债权经催收仍未偿还，现予以公告催收，请下列债务单位及个人自公告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海南海钢集团履行偿还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联系人：姚女士 联系电话：13976273509）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债务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海南分公司
海南塔岭旅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海航商务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南椰晖旅行社有限公司
海南立群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宏鑫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海南阳光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海南颐佳实业公司
海南观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海口食品公司（周世苗）
南昌桑海实业有限公司
纺织业
中博会议
海南百叶会展服务公司
秀英化工厂
海口海秀煤气服务部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金额（元）
32,205.90

986.60
1,730.00
3,640.00

434.00
1,644.00
2,841.00
7,771.60

275.00
100.00
105.00
80.00
80.00

1,342.00
150.00

1,130.00
1,638.00

序号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债务单位
海南大扬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陈文杰
海南民旺化工产品贸易公司
平安保险
海南电网海口供电公司
海南阳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吴婷珍
龙华超速燃气公司
邢秀鸾
吴春萍
胡玲
兴盛商行
海南广电有线网络公司
龙华区环卫局（车场费）
张焕宇
海南亚洲太平洋酿酒有限公司
钱老板（棕油）

金额（元）
20,822.50

220.00
240.00
15.00

547.76
533.13

1,600.00
270.00
42.00

136.20
11,656.30

635.00
4,284.80
8,038.80
3,118.86
520.00
160.00

海南海钢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6日

《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L-08地块规划条
件修改论证报告》经专家论证会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广
泛征求社会各界人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12月27日至2020年1月25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3、公示意见反馈
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
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
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
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27日

关于进行《<文昌市文城组团东·北片区控制性
详细规划>L-08地块规划条件修改论证报告》

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文昌市南海人工填岛控制性详细规划》经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
划厅专家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广泛征求社会各界人
士意见和建议，我局现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19年12月27日至2020年01月25日）。
2、公示地点：文昌市政府网站，海南日报，现场公示。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wczrzj@163.

com；（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文昌市文城镇清澜开发区白金路2号文
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规划编制室，邮政编码：571339；（3）意见和建
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

4、咨询电话：0898-63332128，联系人：林望。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2月27日

关于进行《文昌市南海人工填岛控制性
详细规划》公示启事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受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城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委托，定于
2020年2月14日10：00在我司拍卖厅按现状公开拍卖：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保城河项目一期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现就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一、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一）保城河项目一期土地及地
上建筑物位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河南岸、戴斯酒店南侧，涉
及105.09亩商服用地土地使用权（其中1.15亩已用于修建挡土墙）
及该地块上的共32栋64套地上建筑物，总建筑面积23850.24平
方米。（二）保城河项目一期土地规划指标为容积率1.2，建筑密度
17.79%，绿地率40%。二、竞买要求：1.本次拍卖地块评估价格为
13690 万元，地上建筑物评估价格为 13437 万元，评估总价为
27127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1亿元，拍卖设有底价。2.竞买
成功后买受人开发建设须符合海南省产业调控政策和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开发建设条件。三、公告、展示、报名时间、报名及拍卖
地点：公告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2月13日17:00止；展
示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2月13日17:00止；报名时间：
自公告之日起至2020年2月13日17:00止（以保证金实际到账为
准）；报名及拍卖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四、拍卖会时间：2020年2月14日10:00。五、竞买人资格：本次拍

卖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
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属境外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须提交境外公证部门的公证书。六、拍卖规则：本次拍卖出
让活动遵循“价高者得”的规则确定竞得人，竞价方式采用有底价
的增价式拍卖方式。七、竞买保证金：竞买人报名时须在2020年
2月13日 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汇入我司账户（户
名：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21119001040000263；开户
行：中国农业银行海口国瑞支行），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时间为
准。八、竞买事项：1.有意竞买者，请于2020年2月13日17:00
前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汇入保证金账户，竞买保证金以款到
账为准，并凭有效证件到我司办理竞买手续；2.本地块属于商服
用地，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3.如项目推进受国家相关政策影响，
应按照国家政策执行；4.过户及相关税费，按照国家现行有关规
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拍卖出让手
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九、联系方式：联系电
话：68555961、18508955059，联系人：李先生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27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河项目一期土地及地上建筑物拍卖公告(191227期)


